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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之案例解析：親屬安置 

案例 

    小光為 13 歲之少年，其自有記憶以來，就與父母親

同住，即使家裡不富裕，一家人能在同一個屋簷下遮風避

雨、衣食無虞，他感到很快樂。但是在就讀中學前，家中

遭逢變故，小光無法和父母同住；嗣社會局介入後，小光

被安置於某安置機構，遭安置後小光經常呈現暴力傾向，

在某次較嚴重的暴力事件後，遭法院裁定暫時收容於某禁

閉式安置機構。小光向律師表示希望能親自出庭陳述意

見，但相關單位認為出庭將有悖於其最佳利益，惟小光的

律師仍向法院提出聲請。經法官直接援引《兒童權利公約》

之規定，並表示若能讓小光參與決定安置的過程，再輔以

機構人員的協助，或許可以讓他更能接受安置的結果。相

反的，如在他缺席情況下所作之決定，很有可能不會為他

所接受。最後，法院依小光自己意願及機構人員的協助，

裁定最適合小光的安置方式。 

爭點 
    對於兒童最佳利益之判斷，是否應優先於尊重兒童權

利之義務？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一、 《公政公約》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兒童有權

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需

保護措施，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民族

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或出生而受歧視。」。 

二、 《經社文公約》第 10 條第 1項前段及第 3項前段分

別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

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

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所有兒童及少

年應有特種措施予以保護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

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 

三、 《兒童權利公約》第 3 條規定：「1.所有關係兒童之

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

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2.締約國承諾為確保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與照

顧，應考量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

責任者之權利及義務，並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及行

政措施達成之。3.締約國應確保負責照顧與保護兒

童之機構、服務與設施符合主管機關所訂之標準，特

別在安全、保健、工作人員數量與資格及有效監督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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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權利公約》第 9條第 1項規定：「締約國應確

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

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

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

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

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

必要。」。 

五、《兒童權利公約》第 12條規定：「1.締約國應確保有

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

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

及成熟度予以權衡。2.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

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

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

表達意見之機會。」。 

六、《兒童權利公約》第 18條規定：「1.締約國應盡其最

大努力，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之養育及發展負共同責

任的原則獲得確認。父母、或視情況而定的法定監護

人對兒童之養育及發展負擔主要責任。兒童之最佳利

益應為其基本考量。2.為保證與促進本公約所揭示之

權利，締約國應於父母及法定監護人在擔負養育兒童

責任時給予適當之協助，並確保照顧兒童之機構、設

施與服務業務之發展。3.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確保就業父母之子女有權享有依其資格應有之托兒

服務及設施。」。 

七、《兒童權利公約》第 20條規定：「1.針對暫時或永久

剝奪其家庭環境之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無法使

其繼續留在家庭環境時，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

協助。2.締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確保該等兒童獲得其

他替代方式之照顧。3.此等照顧包括安排寄養、依伊

斯蘭法之監護、收養或於必要時安置其於適當之照顧

機構中。當考量處理方式時，應考量有必要使兒童之

養育具有持續性，並考量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與

語言背景，予以妥適處理。」。 

八、《兒童權利公約》第 21條規定：「締約國承認及(或)

允許收養制度者，應確保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最大考

量。」。 

國家義務 
一、 兒童最佳利益的概念旨在確保兒童全面和有效享有

《兒童權利公約》所列的每一項權利及其整體發展。



3 
 

童權委早就指出，成年人對兒童最佳利益的裁斷不得

推翻履行該公約所列所有兒童權利的義務。該公約所

列權利不分等級；其中所列的一切權利均為兒童最佳

利益，不得以對兒童最佳利益的負面解釋貶損任何權

利。(《兒童權利公約》第 14號一般性意見) 

二、 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判斷兒童最佳利益時，應特別

注意之因素如下： 

(一) 兒童表示意見之權利：應確保兒童除被告知相關權

利資訊外，其本人表示意見之權利，亦不應被剝奪。 

(二) 兒童之身分：兒童之性別、性取向、宗教、文化等等，

應受考量。 

(三) 維護家庭聯繫：因家庭是社會之基本單位，為能使兒

童健全成長，兒童有享有家庭生活之權利。 

(四) 兒童之照顧、保護與安全：兒童應享有受成人保護、

照顧之權利，使兒童得以安穩成長。 

(五) 弱勢族群：如受虐兒、身心障礙、少數民族之兒童，

因各個兒童情況並不相同，應視其情況為不同評估。 

(六) 兒童的健康權：兒童的健康狀況應納入考量因素，依

兒童心智成熟的程度，告知其病情，並賦予其表達意

見之權利。 

(七) 兒童的受教權：兒童獲得免費的義務教育，各國應視

其不同的情況培養專職的教育人員，以創造有利於

兒童教育之環境及方式。 

解析 

一、中華民國憲法： 

(一) 第 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

予保障。」。 

(二) 第 156 條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

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 

二、民法： 

(一) 第 1055 條規定：「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

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

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

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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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

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

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法院得

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

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

職權變更之。」。 

(二) 第 1055 條之 1 規定：「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

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

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

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

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

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

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

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

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

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

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三) 第 1055 條之 2條規定：「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

法院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並審酌前條各款事項，選

定適當之人為子女之監護人，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

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及其方式。」。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 

(一) 第 5條第 1項規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

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

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有

關其保護及救助，並應優先處理。」。 

(二) 第 23條第 1項第 9款、第 10 款規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制，並鼓勵、輔導、

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下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九、

對於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兒童及少年，提

供適當之安置。十、對於無依兒童及少年，予以適當

之安置。」。 

(三) 第 56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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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

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

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

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

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

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

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

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

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

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身體或自

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應移送當地司法警

察機關報請檢察機關處理。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

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

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

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四) 第 62 條第 1 項規定：「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

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監護人、

利害關係人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得申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四、 兒少權法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安置兒童及少

年時，應依下列順序為之：一、適當之親屬。二、與

兒童及少年有長期正向穩定依附關係之第三人。三、

登記合格之寄養家庭。四、核准立案之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五、其他安置機構。」。 

五、 司法院釋字第 664 號解釋：為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

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

（憲法第 156 條規定參照），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

佳利益，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社會及經濟

之進展，採取必要之措施，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

人格權之要求（釋字第 587 號、第 603 號及第 656 號

解釋參照）。國家對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保護，固宜

由立法者衡酌社經發展程度、教育與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資源之合理調配等因素，妥為規劃以決定兒童

及少年保護制度之具體內涵。惟立法形成之自由，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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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違反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相關規範之意旨。 

六、 法務部「法院依民法第 1055 條酌定或改定未成年子

女之親權人之參考原則」：鑑於「子女最佳利益」原

則係不確定法律概念，定義不易，亦難有共同之標

準，依學者提出之見解以及實務所為裁判，配合第

1055 條之 1 各款規定事由，整理以下參考原則，俾

助於法院酌定或改定親權時之審酌判斷： 

(一) 關於子女之因素之判斷原則： 

1. 子女之年齡：母親優先原則（幼兒從母原則）。 

2. 子女之意願：子女意思尊重原則。 

3. 子女之適應：照護之繼續性原則（現狀維持原則）。 

4. 子女之人數：手足同親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 

(二) 關於夫妻雙方各項因素之比較： 

1. 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 

2. 實務判斷標準：包括監護意願與監護動機之評估、監

護能力與支持系統評估，及被監護人意願與照顧情

形評估。 

(三) 關於保護教養子女之狀況： 

1. 子女照顧紀錄：主要照顧者原則（主要養育者原則）。 

2. 評估何者最適任保護教養之角色：善意父母原則。 

(四) 整體性建議： 

1.共同親權原則之採用。 

2.民法第 1055 條之 1新增訂審酌事由之運用。 

七、 實務現況： 

(一) 兒少的家外安置處所可分為「機構安置」、「家庭寄

養」與「親屬安置」。國內外的研究均顯示，親屬安

置最能幫助兒少適應新的居住環境、增加安置的穩

定度、減少兒少的被遺棄感，更有助於兒少的自我

認同，問題行為也減少（吳書昀等著，2015 年版）。

其次，寄養家庭能提供家庭式環境，較符合兒少發

展與建立依附關係的需求，因此被視為兒少家外的

第二選擇。而機構式安置通常有較多團體規範，往

往是無法選擇家庭式安置時的「最後一道防線」（彭

淑華著，2004 年版）。因此，《兒少權法施行細則》

中載明，當縣市政府為兒少安排家外安置時，應以

親屬為優先考量，其次是寄養家庭，最後才是安置

機構。 

(二) 根據衛生福利部「家內兒少保護案件處理安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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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數據，2019 年第一季，全臺有 197 名兒少因

身心遭到迫害、不適合繼續住在原生家庭，而進入

家外安置體系。然而，絕大多數需要家外安置的兒

少都會被安排入住安置機構，部分則安置在寄養家

庭，僅少數兒少能與親屬同住。回顧 2018 年，共

1,126 名兒少接受緊急安置與繼續安置，其中半數

兒少進入安置機構，近四分之一與寄養家庭同住

（23.4%），有 17.9%的兒少安置在醫院或社區保母

等「其他住所」，接受親屬寄養者僅佔 7.9%（89 人）。 

(三) 親屬安置是為孩子找個安全的避風港，讓熟悉的親

人陪伴他健康成長的一種照顧方式。但實際上，每

個環節都不易執行，要落實親屬安置，實務工作者

通常會碰到以下困難：(摘錄自兒童少年權益網 109

年 2月 18 日，楊丹琪-何處是避風的港灣) 

1. 難尋合適親屬： 

當兒少的安全遭到侵害、需要家外安置時，第一線社

工有沉重且緊迫的時間壓力，有時難以在第一時間

找到合適的親屬照顧者。相對於安置機構與寄養家

庭等已受過訓練的正式資源，親屬過往是社會福利

的非正式資源，因此社工需花時間詳細評估親屬的

照顧能力與意願、是否有不良紀錄等；若親屬居住在

外地，跨縣市的合作將需要更長的時間。另一方面，

孩子的原生家庭可能知悉親屬的住處，父母可能在

未被監督的狀況下與孩子接觸，對於家暴或性侵受

害的孩子而言，可能有安全或情緒壓力。 

2. 安置費用不一： 

雖然中央政府曾訂定親屬安置服務工作的基準，但

實際上各縣市對於親屬安置的補助標準不一，對於

親屬資格的認定也不一致。由於民法規範親屬有互

相照顧的義務，加上臺灣本來就存在親屬間互相照

顧的習慣，因此，部分縣市認為兒少的直系血親或重

要他人均不符合親屬安置的資格，故無法領取安置

費用（吳書昀等著，2015 年版）。例如，有些縣市提

供安置費用予（外）祖父母，有些則未提供相關費用

和服務。 

3. 親屬訓練有限： 

目前仍有不少縣市尚未訂定地方的「兒童及少年親

屬安置服務辦法」，長期「準用」家庭寄養辦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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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親屬家庭和一般寄養家庭雖然同為兒少安置場

域，但面臨的情境與困難卻有所差異，因此需發展適

合親屬照顧者的課程，以利提升其照顧能力。例如，

應針對親屬照顧者的需求提供個別化的課程與到宅

服務，以及協助其認識相關資源取得的管道（吳書昀

等著，2015 年版）。 

八、案例中，法官以兒童最佳利益和社工專業評估合適的

親屬為依據，而非受限於機構安置之框架，做出最適

合小光之安置方式，讓其在親人陪伴下健康成長。 

九、另有關本會遺孤認養之作法，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前

提，除金錢幫助外，亦應持續追蹤協助，並針對親屬

照顧者需求，提供多元支持性措施，如個別化的課程、

到宅服務，以及協助其認識相關資源取得的管道等，

提升照顧者的功能與自信，降低「親屬安置」所遭遇

之困難，以期達成「親屬安置」之目標，俾利兒少之

身心健康發展。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